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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→五一勞動節到來，勞工團體集結舉辦

勞工大遊行，全國工會團體一日中午在台

北凱道集合，現場高喊「連續執政無蜜月

，國會修法挺勞權」等口號，為勞工遊行

揭開序幕。 （中央社）

　↑勞團戴起總統蔡英文、準總統賴清德

的面具上演行動劇，諷刺過去民進黨完全

執政下兩次修《勞基法》「砍假」、要人

民「做功德」，未來甚至可能繼續修惡「

砍年金」。 （中央社）

勞
工
喊
話
賴
政
府

勿讓台灣淪過勞/功德之島
４千人集結凱道遊行 提５大訴求 爭國會修法/薪資提升/退休權益/解決血汗醫護等具體挺勞權措施
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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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政
府
即
將
就
任
�
又
適
逢
︽
勞
基
法
︾
實

施
四
十
週
年
�
五
一
行
動
聯
盟
一
日
下
午
發
動

大
遊
行
�
四
千
勞
工
集
結
凱
道
�
提
出
薪
資
提

升
要
落
實
�
工
作
權
利
要
保
障
�
集
勞
關
係
要

升
級
�
退
休
權
益
要
安
心
�
醫
護
血
汗
要
解
決

等
五
大
訴
求
�
十
六
項
主
張
�
要
求
賴
政
府
上

任
後
立
即
提
出
保
障
勞
權
的
具
體
有
效
措
施
�

讓
台
灣
擺
脫
﹁
過
勞
之
島
﹂
及
﹁
功
德
之
島
﹂

惡
名
�

　

五
一
遊
行
從
總
統
府
走
到
立
法
院
�
五
一
行

動
聯
盟
由
數
十
個
工
會
及
Ｎ
Ｇ
Ｏ
非
政
府
組
織

團
體
發
起
�
今
年
喊
出
﹁
連
續
執
政
無
蜜
月
�

國
會
修
法
挺
勞
權
﹂
�
要
求
勞
動
法
令
大
翻
修

�
兌
現
選
前
挺
勞
工
的
政
治
承
諾
�

　

開
場
時
�
聯
盟
裝
扮
成
準
總
統
賴
清
德
�
準

勞
動
部
長
何
佩
珊
�
民
進
黨
總
召
柯
建
銘
表
演

﹁
勞
工
權
益
修
惡
三
﹂
舞
蹈
�
諷
刺
過
去
民
進

黨
完
全
執
政
下
兩
次
修
︽
勞
基
法
︾
﹁
砍
假
﹂

�
要
人
民
﹁
做
功
德
﹂
�
未
來
甚
至
可
能
繼
續

修
惡
﹁
砍
年
金
﹂
�

　

聯
盟
演
出
行
動
劇
�
多
名
演
員
扮
演
台
灣
勞

工
�
舉
著
看
似
遮
風
避
雨
卻
搖
搖
欲
墜
的
房
屋

�
象
徵
實
施
四
十
年
的
︽
勞
基
法
︾
急
待
修
善

�
卻
遭
手
持
﹁
修
惡
﹂
大
槌
的
民
進
黨
政
府
二

度
修
惡
�
將
台
灣
勞
工
擊
倒
在
地
�
台
灣
勞
工

則
以
代
表
此
次
五
大
訴
求
的
支
柱
來
對
抗
�

　

遊
行
總
指
揮
�
全
產
總
理
事
長
江
健
興
指
出

�
這
次
除
為
軍
公
教
爭
取
五
一
放
假
�
要
求
五

一
勞
動
節
全
國
放
假
�
並
表
示
台
灣
物
價
飛
漲

�
唯
薪
水
不
漲
�
不
希
望
台
灣
永
遠
都
是
低
薪

國
家
�
過
勞
之
島
�
政
府
必
須
想
辦
法
克
服
�

去
年
勞
團
舉
辦
的
總
統
大
選
政
見
會
�
各
政
黨

候
選
人
都
有
針
對
低
薪
提
出
對
策
�
總
統
蔡
英

文
基
本
工
資
三
萬
元
夢
想
�
繼
任
者
應
該
達
標

�
此
外
�
江
健
興
認
為
�
青
年
低
薪
連
帶
造
成

造
成
少
子
化
�
政
府
應
正
視
問
題
�
勞
工
退
休

金
新
制
雇
主
提
撥
百
分
之
六
太
低
�
面
對
物
價

上
漲
�
勞
退
提
撥
率
也
應
一
併
提
高
�

　

今
年
五
一
勞
工
聯
盟
五
大
訴
求
有
十
六
項
主

張
�
在
薪
資
提
升
要
落
實
方
面
�
公
教
受
雇
者

參
與
薪
資
審
議
�
調
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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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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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
資
透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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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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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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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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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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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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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�
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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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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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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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公
正
轉
型
勞
權
要

優
先
�
廢
除
家
務
移
工
個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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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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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勞
關

係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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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�
降
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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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放

公
務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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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工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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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降
產
職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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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團
體
協

約
協
商
門
檻
�
增
加
國
定
假
日
且
軍
公
教
一
體

適
用
�

　

於
退
休
權
益
要
安
心
方
面
�
勞
保
年
金
確
保

�
建
立
基
礎
年
金
制
度
�
勞
退
新
制
雇
主
提
繳

費
率
提
高
至
百
分
之
十
二
點
五
�
勞
退
舊
制
提

高
至
五
十
個
基
數
�
於
醫
護
血
汗
要
解
決
方
面

�
三
班
護
病
比
入
法
�
明
訂
罰
則
�
落
實
監
督

�
醫
療
法
增
訂
醫
師
勞
動
專
章
︵
契
約
�
休
假

�
退
休
�
職
災
等
︶
�

不滿NCC拒立院調閱文件

藍白聯
手將陳耀祥移送監院查處

　

記
者
傅
希
堯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司
法
及
法
制
�
交
通
委
員
會
一
日
聯
席
審
查
︽
國
家

通
訊
傳
播
委
員
會
︵
Ｎ
Ｃ
Ｃ
︶
組
織
法
︾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案
�

藍
�
白
兩
黨
不
滿
Ｎ
Ｃ
Ｃ
拒
絕
立
法
院
鏡
電
視
調
閱
小
組
調
閱

相
關
文
件
�
提
出
臨
時
提
案
�
認
為
Ｎ
Ｃ
Ｃ
主
委
陳
耀
祥
破
壞

憲
政
體
制
�
應
予
最
嚴
厲
譴
責
�
經
表
決
以
十
三
票
贊
成
�
十

二
票
反
對
�
通
過
將
陳
耀
祥
送
由
監
察
院
查
處
�

　

民
眾
黨
立
委
黃
國
昌
質
詢
時
問
及
�
Ｎ
Ｃ
Ｃ
拒
絕
提
供
鏡
電

視
弊
案
調
閱
小
組
資
料
是
誰
決
定
的
？
陳
耀
祥
表
示
�
這
是
單

位
的
行
政
庶
務
�
所
以
是
他
個
人
決
定
�
黃
國
昌
質
疑
�
Ｎ
Ｃ

Ｃ
如
是
合
議
制
的
委
員
會
�
怎
麼
可
以
由
陳
耀
祥
一
人
決
定
？

雙
方
為
此
爭
執
不
休
�
陳
耀
祥
更
頻
頻
打
斷
委
員
的
發
言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謝
龍
介
�
民
眾
黨
立
委
林
國
成
因
不
滿
陳
耀
祥

答
詢
態
度
�
憤
而
起
身
衝
向
陳
耀
祥
並
大
聲
斥
責
；
在
委
員
會

主
席
吳
宗
憲
的
調
解
勸
說
下
�
衝
突
並
未
進
一
步
擴
大
�

　

黃
國
昌
也
質
疑
�
陳
耀
祥
在
聯
席
會
議
開
會
前
先
到
民
進
黨

團
拜
會
�
證
明
陳
耀
祥
是
民
進
黨
的
Ｎ
Ｃ
Ｃ
主
委
�
審
理
Ｎ
Ｃ

Ｃ
組
織
法
前
還
先
跑
去
民
進
黨
團
聽
命
令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對
此
發
表
聲
明
指
出
�
陳
耀
祥
身
為
獨
立
機
關
首

長
�
竟
然
在
委
員
會
開
會
前
先
至
民
進
黨
團
辦
公
室
與
民
進
黨

團
進
行
﹁
密
室
溝
通
�
協
商
﹂
�
其
獨
立
機
關
的
獨
立
性
蕩
然

無
存
�
會
議
其
間
更
發
生
立
委
魯
明
哲
與
官
員
進
行
詢
答
時
�

Ｎ
Ｃ
Ｃ
主
秘
黃
文
哲
未
與
會
議
主
席
報
備
�
擅
自
離
開
委
員
會

�
膽
大
妄
為
�
無
視
委
員
會
主
席
及
國
會
相
關
職
權
�
在
在
凸

顯
Ｎ
Ｃ
Ｃ
喪
失
其
獨
立
性
�
自
主
性
及
且
完
全
不
尊
重
國
會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指
出
�
陳
耀
祥
已
成
為
過
去
八
年
以
來
民
進
黨
執

政
下
首
位
被
委
員
會
決
議
送
交
監
察
院
的
官
員
�
代
表
過
去
的

行
為
荒
腔
走
板
；
陳
耀
祥
及
黃
文
哲
自
甘
淪
為
民
進
黨
團
的
黨

意
機
關
�
附
隨
組
織
的
隨
從
�
打
手
�
國
民
黨
團
針
對
Ｎ
Ｃ
Ｃ

官
員
離
譜
�
藐
視
國
會
之
舉
�
給
予
最
嚴
厲
譴
責
�
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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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黨
立
委
陳
玉
珍
一
日
在
立
法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關
注
開
放
金

門
迎
接
大
陸
遊
客
一
事
；
陸
委
會
副
主
委
李
麗
珍
回
應
�
去
年
已

經
宣
布
開
放
�
只
要
大
陸
願
意
放
旅
客
前
來
�
遞
件
申
請
即
可
實

現
�

　

立
法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邀
請
內
政
部
�
交
通
部
�
陸
委
會
�
海
基

會
�
原
民
會
就
﹁
針
對
陸
方
開
放
大
陸
觀
光
客
來
台
具
體
回
應
及

作
為
﹂
進
行
專
題
報
告
並
備
質
詢
�

　

陳
玉
珍
質
詢
提
到
�
對
岸
主
動
開
了
馬
祖
�
等
於
是
開
了
一
個

小
小
的
縫
；
台
灣
可
以
更
主
動
一
些
�
不
用
說
一
定
要
等
對
岸
同

意
開
放
�
﹁
我
們
可
以
主
動
說
�
宣
布
金
門
開
放
讓
大
陸
來
﹂
�

　

李
麗
珍
表
示
�
去
年
金
門
已
經
開
放
了
�
去
年
有
說
九
月
底
後

�
歡
迎
大
陸
放
行
旅
客
來
台
灣
；
目
前
是
開
放
的
狀
況
�
只
要
大

陸
願
意
送
件
�
放
人
�
前
往
金
門
旅
遊
就
可
以
實
現
�

　

陳
玉
珍
追
問
二
月
十
四
日
陸
籍
漁
船
在
金
廈
海
域
翻
覆
後
處
理

後
續
�
法
務
部
國
際
及
兩
岸
法
律
司
長
孟
玉
梅
回
應
�
目
前
相
關

事
證
交
給
第
三
方
專
家
鑑
定
中
�
由
於
鑑
定
牽
涉
複
雜
性
�
這
不

是
地
檢
署
可
以
要
求
時
程
的
�

　

陸
籍
漁
船
翻
覆
事
件
上
�
是
否
有
與
對
岸
溝
通
的
管
道
？
對
此

�
海
基
會
副
秘
書
長
蔡
孟
君
回
應
�
有
發
函
給
海
協
會
�
不
過
海

協
會
對
於
發
函
沒
有
給
正
式
回
覆
�

　

另
外
�
對
於
大
陸
日
前
宣
布
恢
復
福
建
省
民
眾
可
至
馬
祖
旅
遊

；
並
於
平
潭
至
台
灣
海
上
客
運
直
航
復
航
後
�
恢
復
福
建
團
客
赴

台
旅
遊
�
以
及
北
京
等
二
十
個
城
市
居
民
可
補
換
發
往
來
台
灣
通

行
證
�
有
立
委
解
讀
這
是
北
京
遞
出
的
橄
欖
枝
�
陸
委
會
主
委
邱

太
三
回
應
�
這
個
橄
欖
枝
恐
怕
有
刺
�
強
調
我
方
不
僅
歡
迎
陸
客

且
已
做
好
準
備
�
下
禁
令
的
其
實
是
陸
方
�

　

關
於
兩
岸
團
客
旅
遊
議
題
�
邱
太
三
重
申
�
陸
方
相
關
安
排
既

不
符
合
對
等
開
放
原
則
�
也
非
觀
光
旅
運
常
態
�
後
續
要
等
跨
部

會
釐
清
再
做
決
定
�
他
同
時
強
調
�
是
陸
方
禁
止
團
客
�
我
方
則

已
做
好
準
備
�
並
持
續
期
待
雙
方
對
等
開
放
�


